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商港區域遊艇泊區獎勵方案
切結聲明書
申請人               （公司）為申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商港區域遊艇泊區獎勵方案」，願遵守、履行下列事項，爰聲明如下，並立此書為憑：
1、 本公司聲明同意臺灣港務公司就該獎勵方案之申請與獎勵金實際發放金額保留最終核准權利。
2、 本公司聲明所申請或檢附之資料與真實相符。本公司如發現資料有誤，將即時以函文通知並即時提送更正版申請資料。本公司申請或檢附之資料若有不實或損害他人（含臺灣港務公司）權益時，應無條件返還已領受之獎勵金（加計年利率5%之利息）。
3、 本公司聲明如有公司名稱、地址、或負責人變更或其他重大異動訊息，將主動出具公司事項變更登記卡（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相關佐證文件，至遲於該重大異動事由發生日後30個日曆天內，以正式函文通知臺灣港務公司。
此    致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港務分公司）
立書人：○○○公司（請填全銜，並請加蓋公司之大小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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